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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接到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，上述人

员于近日以个人业绩奖励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

司股票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购买股票情况 

姓 名 职 务 
本次购买前持

股数量（股） 

本次购买数

量（股） 

本次购买后

持股总数

（股） 

本次购买

均价（元） 

肖宏江 董事长 80,000 20,000 100,000 6.14 

邓玉敏 副董事长、总经理 60,000 18,000 78,000 6.16 

成  韬 董事、副总经理 15,000 15,000 30,000 6.10 

刘承立 监事会主席 0 15,000 15,000 6.11 

张雪桂 副总经理 15,400 15,000 30,400 6.10 

孙贵平 副总经理 14,700 17,000 31,700 6.10 

金  彪 副总经理 86,400 14,700 101,100 6.13 



周  江 董事会秘书 30,000 14,700 44,700 6.15 

张国勇 财务总监 0 16,000 16,000 6.14 

二、本次购买股票的目的 

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《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业绩激励实施方案》（下称“《业绩激励实施方案》”）、第八届董

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公司《2014年度业绩激励计提方案》,公司按

照2014年度经营业绩完成情况对经营管理层进行奖励，公司经营管理

层在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同时，将所得业绩奖励资金全部用于购买

湖北能源股票，实现对经营管理层的激励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、本次购买行为不涉及内幕交易,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

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

相关规定。 

2、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对公

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并督促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

公司股票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   

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




